
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
2026-2027年度办公耗材及办公设备供应 项目招募公告

为进一步规范办公耗材及设备采购管理，现就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2026-2027年度办公耗材及办公设备供应项目进行公开招募，欢迎具备服务条件的公司参与报名。
一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2026-2027年度办公耗材及办公设备供应项目。
2.项目内容：办公耗材及办公设备采购。
3.范围：第一阶段：招幕入围办公耗材及办公设备零星采购供应商3家。第二阶段：根据实际需求分类执行采购，日常办公耗材按实际使用量在入围供应商中进行分配；大额耗材（如千元以上粉盒、显影仓等）及办公设备（如打印机、复印机等）按批次组织二次竞价采购。本次招募执行第一阶段，招募入围办公耗材及办公设备采购供应商3家。
4.代理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具备办公耗材及办公设备销售的合法经营资质；拥有稳定的供货渠道和及时配送能力，能按需响应采购需求；集采目录内办公设备按要求具备；办公设备按要求具备完善的仓储、配送及售后服务体系；无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。
5.框架协议服务期：2年（自签订合同之日起），合同履行期不允许转包、分包。
二、报名截止时间及提交资料
1.报名起止时间：2025年12月15日起至2025年12月 19日；
2.报名要求：须携带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交联系人处，经甲方初步确认资质，方可参与投标入围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投标要求。根据甲方投标通知（具体以通知为准），在规定时间来院正式投标，投标人携带以下证件和材料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密封后交投标会议室，到投标室开标现场启封。投标时间另行通知。
（1）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;
（2）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;非法定代表人参加，提供有效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和联系方式；
（3）投标时提供具有与行政机关单位、国企事业单位等合作的相关佐证资料；
（4）不得安排关联公司同时竞标，并出具承诺书。
三、入围评分标准。
本项目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，由区检察院根据公司资质、类似业绩、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标准评价打分。
	条款
	计分因素
	分数
	评审标准

	公司要求
	公司实力
	40分
	投标人须提供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、相关经营许可证、承诺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代表证明等资质材料。具备全部所需资质得40分；每缺少一项必要资质文件扣10分，扣完为止。（注：所有资质材料均须提供清晰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如发现弄虚作假情形，将取消其投标或成交资格。）

	业绩要求
	类似业绩
	30分
	投标人提供自2023年1月1日以来的承接政府、事业单位办公耗材及设备供应类项目业绩的，每提供1份有效的业绩合同扫描件（需加盖公章），计10分， 本项最多计30分。（注：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，未提供有效业绩证明材料的不得分。）

	服务要求
	代理方案
	30分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供货方案进行综合评分，需体现日常耗材供应时间、大额耗材及设备二次竞价配合能力等内容。评审将从方案针对性、合理性及对项目需求的匹配度等方面进行考评，满分为30分。


注：入围供应商要按照合同要求履约，未按要求履约，被警告两次不改正剔除入围资格。入围供应商不足3家，从入围评分中按评分顺序依次替补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欢迎广大干警监督并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服务商参与报名。
联系人：陈家琪   13762565990
      地  址：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311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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